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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本季（ 108 年第 2 季）申請變更基地計有 3 處，

詳如下表及後圖：  

編號  基地位置及地號  

第 1 案  
臺中市西區麻園頭段 3-15、 3-16 地號 2 筆土

地  

第 2 案  

臺中市西屯區惠安段 224、 225、 226、 227、

228、 229、 230、 231、 232、 233、 234、 235、

238 地號等 13 筆土地  

第 3 案  臺中市西屯區惠安段 241 地號 1 筆土地  

 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擬定單位: 臺中市政府 

規劃單位(第 1 案):睿誼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 

規劃單位(第 2、3 案):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

 

業務承辦人員 
 

業務單位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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